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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參加醫健通



醫護機構登記簡介



醫護機構

醫護服務地點 1 醫護服務地點 2

仁愛堂

仁愛堂
灣仔中醫診所

仁愛堂
尖沙咀中醫診所

醫護機構參與醫健通以機構為單位



步驟一 步驟二

閱讀文件 網上遞交申請

1. 登記醫健通的注意事項

2. 香港臨床醫療術語表

(HKCTT)特許協議

3. 使用醫健通安全連線的條款

4. 醫護機構登記醫健通的條件

（私家醫院／非私家醫院）

5. 使用電子健康紀錄作醫護用

途的實務守則

6.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提供醫護機構
資料

提供醫護機構
用戶資料

提供醫護服務
地點資料

上載證明文件

例如：
• 商業登記證/公司註

冊證明書或其他相
關證明文件

• 醫護專業人員執業
證書

醫護機構登記

醫健通網上申請（只有英文版）
https://hcpss.portal.ehealth.gov.hk/

https://hcpss.portal.ehealth.gov.hk/


醫護機構登記 - 網上遞交申請

點擊「New Application」!

醫健通網上申請（只有英文版）
https://hcpss.portal.ehealth.gov.hk/

https://hcpss.portal.ehealth.gov.hk/


醫護機構登記 - 網上遞交申請（醫護機構資料）

填寫醫護機構資料

輸入英文和中文地址
（可手動輸入或使用搜尋引擎）!



醫護機構登記 - 網上遞交申請（使用者帳戶資料）

填寫獲授權人、用戶管理員和專業醫護人員的使用者帳戶資料

點擊「Add User」以加入其他
使用者帳戶資料!



醫護機構登記 - 網上遞交申請（醫護服務地點資料）

填寫醫護服務地點資料

選擇至少一種醫護服務類別!

點擊「Add Healthcare Service 
Location」增加其他醫護服務地點!



醫護機構登記 - 網上遞交申請（上載文件）

上載所須證明文件



醫護機構登記 - 網上遞交申請（覆檢並提交）

覆檢所提供的資料並提交申請

閱讀並確認條款及細則!

點擊「Submit」!



醫護機構登記 - 網上遞交申請（確認提交）

醫健通申請及諮詢中心將處理申請，並通知申請人登記進度



醫護機構登記 - 技術設置



確認郵件 醫健通標籤
用於醫護接受者登記
的香港身份證讀卡器

連接醫健通的
技術諮詢

醫健通二維碼
儲存套 宣傳刊物

醫護機構登記 - 成功申請



適時更新醫護機構及
醫護服務地點資料，
確保登記冊資料準確

醫護機構登記冊



額外醫護服務地點登記

醫護機構

醫護服務地點 1 醫護服務地點 2 醫護服務地點 3

仁愛堂
灣仔中醫診所

仁愛堂
尖沙咀中醫診所

仁愛堂
沙田中醫診所

仁愛堂



步驟一 步驟二

填寫表格
1. 更改醫護機構／醫護服務地點

資料同意書
2. 額外醫護服務地點

登記同意書

遞交表格及證明文件
電子健康紀錄
申請及諮詢中心

額外醫護服務地點登記

醫護機構表格下載



使用者帳戶管理



帳戶管理人員（User Administrator “UA”）
的角色與責任

1. 擔任醫護機構的聯絡人

2. 建立及管理使用者帳戶

3. 更新使用者帳戶的資料



妥善保管醫健通用戶資料

帳戶管理人 醫健通用戶

1 為每位用戶設立個人專屬帳戶 切勿透露或與他人共用自己的用戶
名稱和密碼

2 確保只有獲授權的醫護專業人員方可
取覽醫護接受者的電子健康紀錄

設定高強度的密碼

3 適時更新用戶資料 妥善保管帳戶登入資料

4 適時終止離職者的帳戶 使用系統後，緊記登出

5 妥善記錄及管理每位用戶的取覽權限 如發現可疑的取覽，應立即舉報

6 如發現可疑的取覽，應立即舉報



醫護接受者登記簡介



取得醫護接受者同意及
核實其身份

醫健通



醫護接受者
正接受其護理

有需要知道

任何獲授權人士只可取
覽正接受其護理的醫護
接受者資料。

在照顧醫護接受者時，
任何獲授權人士只可取
覽於其時有需要知道的
醫護接受者資料。

取覽醫護接受者的電子健康紀錄原則



類別 遞交申請

個人登記 •年滿16歲或以上 本人

兒童 • 16歲以下

代決人
無能力給予
同意的人士

•年滿16歲或以上
•無能力給予同意

合資格人士



所需身份證明文件

遞交申請 所需文件

本人 醫護接受者的身份證明文件

代決人

1. 代決人的

身份證明文件

2. 醫護接受者的

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3. 其他證明文件
（如由家長、家人或同住的人以外
的人士遞交申請）



親身登記

登記方法

網上遞交 電郵、傳真或郵寄



1. 為醫護接受者／代決人處理登記醫健通、給予互通同意或醫健通
相關事宜前，機構職員應確保他們已參閱、明白及同意「參與者
須知」及「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2. 醫護機構應採取合理程序確保醫護接受者或其代決人明白及同意
在處理登記醫健通、給予互通同意或醫健通相關事宜時，使用個
人資料的目的。

3. 機構職員應核對身份證明文件 及其他所需文件（適用於由代決人
遞交之申請）。

登記醫健通 / 給予互通同意或處理醫健通相關事宜



步驟一 步驟二 完成 醫護接受者

插入醫護接受者的
智能身份證

或

手動輸入
醫護接受者的
身份證明文件資料

登記
輸入及核對
醫護接受者的聯絡資料

或

核實身份
核對
醫護接受者的聯絡資料

確認核對事項 收到確認訊息

醫護接受者登記 + 給予互通同意（由本人遞交申請）

晶片向上



醫護接受者登記 + 給予互通同意（由代決人遞交申請）

步驟一 步驟二 完成 代決人

插入醫護接受者的
智能身份證

或

手動輸入
醫護接受者的
身份證明文件資料

登記
輸入及核對
醫護接受者／代決人
的聯絡資料

或

核實身份
核對
醫護接受者／代決人*
的聯絡資料

確認核對事項 收到確認訊息

晶片向上

*如代決人經網上（非使用「智方便」）或書面遞交申請，必需親自核實身份以完成登記。



《2025年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修訂）條例》

2025年12月1日生效



簡化同意機制

1. 市民給予「參與同意」後（即登記參
加醫健通），為其提供服務的公私營
醫護機構即可存放電子健康紀錄至其
個人醫健通戶口。

2. 市民給予私營醫護機構「互通同意」
後，個別醫護機構才能取覽其電子健
康紀錄。（市民可隨時透過醫健通流
動應用程式給予或撤銷對私營醫護機
構的「互通同意」 ）



成功登記醫健通，即代表醫護接受者同時向以下機構
給予互通同意：

1.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
2. 衞生署；
3. 基層醫療署；
4. 以及由特區政府、醫管局或醫管局附屬法團管理或

控制的醫療機構。





No unread message in Category Urgent Action Required and 

Action Required.

實用資料

培訓資料2

消息中心1



宣傳資料

單張及小冊子 海報 短片



社交媒體



電子健康紀錄申請及諮詢中心

醫護接受者查詢熱線 3467 6300

醫護人員查詢熱線 3467 6230

傳真 3467 6099

電郵 ehr@ehealth.gov.hk

網頁 www.ehealth.gov.hk

地址
九龍灣臨澤街8號啟匯11樓1102室
電子健康紀錄申請及諮詢中心


